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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云联16号）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联行”）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小贷”）拟与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信托”）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向云南信托发行

设立的“云南信托-云联16号单一资金信托”（以发行时的最终名称为准，以下

简称“本次信托”）转让贷款债权资产（以下简称“信贷资产”）。 

世联小贷拟向云南信托及信托受益人出具《差额支付承诺函》，为本次信托

的相关税费、费用、信托受益人的本金及预期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为确保本

次信托项下受益人届时能提前退出，世联小贷拟按照《云南信托-云联16号单一

资金信托资金信托合同》的规定实现其收取预期信托利益的权利，世联小贷愿意

按照《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受让受益人持有

的“云南信托-云联16号单一资金信托”项下的全部信托单位对应的信托受益权。 

公司拟与云南信托签署《保证担保合同》，为世联小贷的无条件、不可撤销

的差额补足义务、受让信托受益权的义务、及信托成立满一年后回购全部未变现

信贷资产的义务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且在本次信托成立

前，公司须开立保证金专户并存入保证金，签署《保证金质押合同》，保证金金

额为不超过人民币2,900万元，在本次信托存续期间，质押的保证金金额须持续

满足不低于信托存续规模20%的标准。 

上述协议下的担保责任金额（含保证金）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实

际担保责任金额将以双方最终确认为准）。 

2、以上《差额支付承诺函》《保证担保合同》《保证金质押合同》生效必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由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预计

担保额度的议案》，上述担保事项在2020年度相关担保额度以内，因此无需再经

过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3、公司于2020年11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为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云联16号）提供担保的议案》，包含该《差额

支付承诺函》《保证担保合同》《保证金质押合同》的担保额度。表决结果为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称：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紫竹六道49号敦煌大厦1栋8C  

3.法定代表人：唐楚才 

4.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7年4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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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证担保义务提供质押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世联小贷信贷基础资产的设计理念是成为人与资产的联接，定位于有房及租

房一族的贷款产品。目前主营信贷资产包含场景金融类产品、泛消费类金融产品、

生态圈产品，种类较为丰富。公司金融业务风险控制委员会已对所有产品制定了

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世联小贷通过资金信托出售上述信贷基础资产，有利于其

回笼资金，出售资产所得资金将用于世联小贷进一步的业务发展。 

本次担保的目的在于为本次信托提供增信措施，从而促进本次资产转让顺利

执行。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公司为世联小贷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6,000万元，占公司2019年度

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3.01%。加上本次担保金额16,0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56,200万元（其中100%的担保为

公司向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或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29.39%。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另外，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预计自 2019 年度股东大会起至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止，累计为世联小贷提供担保额度之上限为人民币 175,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

前已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22,000 万元，本次拟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16,000 万元（实

际担保责任金额将以双方最终确认为准），累计为 38,000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 《保证担保合同》 



4. 《差额支付承诺函》 

5.《保证金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